
通知

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6 日

聯絡人：楊宗鑫 、 楊弘道組長

聯絡電話： 271-7161 ～3

主告：本校 111 年度「學術研究成果獎勵」’ ~r 日起至 112 年聖月 10 日 L三主』

受理教師申請，各項獎勵申請及審查流程如說明三，請查照轉知 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校學術研究成呆獎勵辦法辦理【如附件 l 】 。

二、獎勵對象為以本校名稱於 111 年度 （挂）已正式出版或展演之學術研究成果及

獲頒之國內重要學術獎項，申請人於受獎時仍須為本校現職教研人員 。

三、各項獎勵申請及審查流程摘要如下：

（一）學術期刊論文：

1 、線上申請後列印紙本申請書辦理：本校首頁→E 化校囡→校務行政系統→

教師職涯歷程檔案→研究成果→研究成呆查詢維護→期刊論文→查詢或

新增→選擇期刊題目→於期刊論文編輯作業頁面編輯後再點進 「儲存並

列印學術期刊論文獎勵申請表（含查詢〉→點選期刊之學術評價→儲存→

預覽申請表→送出申請表→完成【如附件 2】 。

2 、獎勵申請素請於 J 12___!:_4 見 10 日（一）建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， 盤盤主

盤童益送達研究發展處申辦 。

（二）學街專書及專章：

1 、申請人須檢附 「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申請表 」【如附件 3 ' 

該表單業已更新版本，請以本次提供新版格式填報】及各式書面審查資

料 （如教師著作等，請詳閱申請表說明並檢的所需附件，如未檢附相關

資料，恕難受理） 於且12 年4 月！Q 日（一）前向所屬學系、學位學程或

中心提出申請 。

2 、經學~、學位學程或中心相關會議初審後，於 112 年 5 月 1 日（一）前i

將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資料送學院辦理複審 。

3 、經院級相關會議複審後（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﹔語言中心納入人

文藝術學院辦理），於 112 1f-_5 且 31 日（三）前將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

資料送研究發展處 （逾期恕不受理） ，俾利轉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辦

理決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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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藝街（設計）創作與展演：

1 、申請人須檢附「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藝術（設計）創作與展演獎勵申請表」

【如附件 4】及各式審查資料向所屬學系、學位學程或中心提出申請 （請

詳閱申請表說明並檢附所需附件，如未檢附相關資料，恕難受理） 。

2 、獎勵申請素請於 112 年 4 月 10 日（一）前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， 盤盤長

鎧主益送達研究發展處申辨。

四、檢附相關附檔詳如附件 l～4 ，或逕至本校雲端硬碟→NCYU_Public→研究發展

處→1 120216 學術研究成果獎勵通知附件

(https: //webhd.ncyu.edu. tw/share.cgi?ssid=35fab20c40154f35b75070b 

81 f80889d ）下載卓參。

五、本通知及相關附檔業已公告於本校首頁，並傳送至各學院電子信箱，患請各

學院協助轉達所屬教師週知 。

備註： 111 年度獎勵申請索之出版、創作與展演日期條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。

M.－.至立

各學院、師資垮育中心、語言中心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
